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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推動師生專業證照補助要點 

109年10月21日高教深耕計畫管考小組會議通過 

110年5月4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年5月18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112年10月20日高教深耕計畫管考小組會議通過 

112年11月2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112年11月2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為配合教育部推動「高教深耕計畫」，鼓勵本校教師及學生考取與就業

直接相關之證照，俾利提升其專業實務能力及就業競爭力，特訂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高教深耕計畫推動師生專業證照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專業證照」用詞定義 

（一） 與就業直接相關之證照：指列於教育部彙整並公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中之證照。 

（二） 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專業技術人員技師類證照考試、全國技術 

士技能檢定（不含丙級）及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所核發之證照。 

（三） 職能專業課程：指學校為協助提升學生之就業力並使其專業能力獲產業認同，依下 

列基準發展以就業銜接為導向之專業課程： 

1.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CAN）」所公布之專業職能。 

2. 勞動部「職能發展與應用平臺（iCAP）」所公布之職能資源（包括職能基準及職能 

單元）。 

3. 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暨培訓產業推動網（iPAS）」所公布之能力鑑定項目 

（包括民間能力鑑定採認通過項目）。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 

本要點之補助對象為本校在職專任（案）教師及在學學生。 

四、本要點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項下支應，如計畫終止或當年度經費用罄時，則本要點

停止適用。 

五、本要點補助標準 

（一） 以院或系（以院為優先）、中心為統籌申請單位。各單位每年度申請上限以 10萬元 

整為原則；實際補助額度由高教深耕計畫管考小組依每年證照推動成效及當年度預

算酌予調整及核定。 

（二） 由本要點第二條所指之證照中報考專業證照或結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推動職能專 

業課程」之證照。 

（三） 補助範圍 

1. 教師報考證照之報名費：每張補助上限為新台幣2,000元整，以禮券支給；每年限

補助兩張證照為原則。 

2. 學生報考證照之報名費：不得超過報名費三分之一，以禮券支給；每位學生每年限

補助兩張證照為原則；以團體報名為原則。 

3. 凡同時申請本校「高教深耕計畫推動職能專業課程補助要點」者，則補助學生報考

證照之報名費最高不得超過報名費二分之一，以禮券支給；以團體報名為原則。 



2 

4. 證照類別須與學生就讀系科相關。 

六、本要點實施方式 

（一） 申請時間及方式 

視當年度經費核撥狀況公告之。 

（二） 成果報告及義務 

1. 申請單位應追蹤考照人數，並於核銷後一週內繳回「高教深耕計畫專業證照補助成

果報告」（含報考證照人數統計、通過考試人數、錄取率及證照掃描電子檔等），供

本室留存備查。 

2. 申請單位應主動將獲證資料填報本校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表4-8-2學生技術

證照資料表》。 

（三） 經費核銷 

1. 獲補助之單位，應依實際證照報考人數檢據覈實支付。如有賸餘款，則應配合辦理

後續補助金額繳回手續。 

2. 申請單位於核銷時須提供報考者之（1）足以證明到考之文件或證照及（2）報考繳

費收據正本，如有缺件則不予受理補助。 

（四） 申請注意事項 

已申請本項補助者，不得以同一證照重複申請他項補助；如有違者，應依校內程序

繳回本項補助款。 

七、本要點經高教深耕計畫管考小組審議後，提報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